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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深

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、国务院常务会有关部署，深入开展

2021年“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”，推进

税务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更好服务市场主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

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税务行政处罚“首

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。对于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

轻微，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

的期限内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税务机关应当对当事人加强税

法宣传和辅导。 

现将《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予以发布，自

2021年 4月 1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1年 3月 31日 

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467


